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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不符合国家和山东省相关规定的。

节能审查机关应向社会公示节能审查项目情况，包括项目名

称、项目建设单位、批复文号。

项目建设单位如需撤回节能审查申请的，应在节能审查机关

委托有关机构评审前向节能审查机关书面提出撤回申请。节能审

查机关对同意撤回的项目出具终止办理节能审查书面凭证，并向

项目建设单位退回全部申报资料。

未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再次向原节能审查机关提出节能审

查申请时，节能审查机关应委托原评审机构进行评审。

项目自节能审查机关出具节能审查意见或同意变更决定之

日起 2 年内未开工建设，节能审查意见或同意变更决定自动失

效，项目应重新进行节能审查。

第十九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节能审查意见开展项

目建设。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若发生重大变动需

变更审批、核准、备案的，企业投资项目应在完成核准、备案变

更后，向原节能审查机关提交变更申请；政府投资项目可直接向

原节能审查机关提交变更申请。项目节能审查权限发生变化的，

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移交有权审查机关办理。

对符合以下情形其中之一的，建设单位无需重新编制节能报

告，应向原节能审查机关提交变更申请，由节能审查机关出具节

能审查变更意见：

（一）仅建设单位、建设地点发生变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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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耗
说明和节能承诺

（样表 2：适用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煤炭

消费量不满 1000 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）

我单位拟建设 XX 项目，计划于 XX 年 XX 月完工，主要建设

规模 XX，建设内容 XX，主要用能设备 XX。项目建成达产运营期

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XX 吨标准煤（当量值），XX 吨标准煤（等价值），

其中煤炭消费量 XX 万吨。

依据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》（国家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25 年第 31 号），项目可不编制单独的节能

报告，已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中对项目能源利

用情况、节能低碳措施情况和能效碳排放水平进行分析。我单位

承诺项目按照相关节能标准、规范建设，采用节能技术、工艺和

设备，加强节能管理，不断提升项目能效和碳排放水平。项目实

施建设和运营期，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节能法律法规政策，自觉

配合相关检查、监察。

项目联系人：

联系方式（固话、手机）：

建设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建设单位（盖章）

XX年 XX 月 XX 日








